
各分工会：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经研究，决定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2025 年度“优秀工会干部”“工会活动积极

分子”推荐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优秀工会干部：全体工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分工会

主席、工会小组长

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全校在职工会会员

二、评选条件

1.“优秀工会干部”推荐评选条件

（1）政治素质过硬。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各项方针、政策，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和上级工会的工作部署和

各项要求，勇于担当作为，有较强的政治素养。



（2）工作成绩突出。积极主动完成上级工会布置的各项任

务，认真履行职责，模范执行工会相关制度，积极组织教职工参

加工会各项活动，为促进和谐校园建设和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

活做出贡献。

（3）工作作风务实。热爱工会工作，服务意识、责任意识

强。密切联系群众，及时掌握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和信息，积极反

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热心为广大教职工服务，受到教职工信

赖。

（4）从事工会工作满一年以上。

2.“工会活动积极分子”评选条件

（1）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

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各项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爱岗敬业，有较强的大局意识、主人翁意识，自觉发挥模范

表率作用。

（2）认真履行会员义务，关心、支持工会工作，积极参加

工会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在工会各项集体活动中表现突出或取

得一定的成绩。

（3）积极参与工会的民主管理，乐于奉献，主动为教职工

办实事，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凡两年内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不得推荐评选“优秀工会干

部“和“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三、评选办法

1．“优秀工会干部”和“工会活动积极分子”的推荐评选

名额详见附件 1。

2．各分工会根据评选条件和名额进行民主评选，推荐的“优

秀工会干部”和“工会活动积极分子”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分工

会主席同意后申报。

3．校工会根据申报材料组织工会委员会进行评审，确定优

秀名单后予以工会网站上公示；对不符合条件者予以淘汰，并不

再替补名额。

四、报送要求

1.各分工会对标评选要求，认真组织推荐。

2.被推荐人须认真填写《2025 年度“优秀工会干部”推荐

表》《2025 年度“工会工作积极分子”推荐表》（见附件 2、3）。

3.各分工会需汇总填写《2025 年度分工会推先评优汇总表》

(见附件 4)，请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前以分工会为单位将附件 2、

3、4 纸质及电子文档报送校工会办公室（终教楼 2710 办公室），

过期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人：汤雅玲

电 话：82821318

推荐名单请发送电子档至 QQ 邮箱： 1004120767@qq.com。

五、奖励办法

mailto: 1004120767@qq.com


按《湖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湘工发〔2018〕

20 号）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 1.2025 年度湖南开放大学分工会推先评优名额分配

一览表

2.湖南开放大学“优秀工会干部”推荐表

3.湖南开放大学“工会活动积极分子”推荐表

4.各分工会推先评优汇总表

中国教育工会湖南开放大学委员会

2025 年 11 月 6 日


